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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9) 

 

 

二零二四年度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收入增加 4.5至港幣 240.6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230.3 百萬元）。 

 

⚫ 撇除物業重估（虧損）／盈利後的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為港幣85.0百萬元（二零二三

年六月三十日：港幣86.0百萬元）。  

 

⚫ 本期虧損港幣 162.6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溢利港幣 146.5 百萬元），包括投

資物業公允值虧損（扣除美國遞延所得稅項後）港幣 144.2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六月三

十日：相應盈利港幣 152.0 百萬元）。 

 
⚫ 撇除物業重估（虧損）／盈利及所有相關影響後，本集團錄得基本虧損為港幣 18.4 百萬元

（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5.5 百萬元）。 

 
⚫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4 仙（二零二三年：港幣 6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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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如下：  

 

一、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二) (a) 240,589 230,280 
 銷售成本  (三) (101,499) (98,791) 
   ───────── ───────── 

 毛利  139,090 131,489 
     
 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盈利   (129,824)  130,580 
 其他盈利淨額  (四) 1,047   3,729 
 行政費用  (三) (79,560) (73,800) 
   ───────── ───────── 
 經營（虧損）／溢利  (69,247) 191,998 
   --------------- --------------- 

 財務收益  (五) 1,395 564 
 財務成本  (五) (77,114) (62,848) 
   ───────── ───────── 
 財務成本淨額  (75,719) (62,284) 
   --------------- ---------------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44,966) 129,714 
 所得稅（費用）／撥回 (六) (17,601) 16,809 
   ───────── ───────── 
 本期（虧損）／溢利  (162,567) 146,523 
   

═════════ ═════════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東  (158,181) 123,594 
  非控制性權益  (4,386) 22,929 

   ───────── ───────── 
   (162,567) 146,523 
   

═════════ ═════════ 

     
 每股（虧損）／盈利（基本及攤薄） (七) 港幣(0.55)元  港幣 0.43 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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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虧損）／溢利 (162,567) 146,523 
  --------------- ---------------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動  (1,276) (610) 
 貨幣換算差異 (9)  29 

  ───────── ─────────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1,285) (581) 
  --------------- --------------- 

    
 本期總全面收益 (163,852) 145,942 

  ═════════ ═════════ 
    
 應佔總全面收益：   

 本公司股東 (158,896) 123,291 
 非控制性權益 (4,956) 22,651 

  ───────── ───────── 
  (163,852) 145,9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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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四年 於二零二三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973,195 1,990,657 
 

投資物業  9,492,815 9,621,524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13,869 15,145 
 

非流動資產的預付款項   320 50 
   ───────── ───────── 
 

  11,480,199 11,627,376 
 

  
--------------- --------------- 

 流動資產    
 

供出售物業  110,473 110,473 
 

其他存貨  192 212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九) 42,155 42,426 
 

可收回當期所得稅款   1,966 2,1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6,023 108,364 
   ───────── ───────── 
 

  250,809 263,608 
 

  
--------------- --------------- 

 
    

 總資產  11,731,008 11,890,984 
 

  
═════════ ═════════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417,321 417,321 

 
儲備  8,029,449 8,205,605 

   ───────── ───────── 
 

  8,446,770 8,622,926 
 

非控制性權益  282,022 289,774 
   ───────── ───────── 
 

總權益  8,728,792 8,912,7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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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四年 於二零二三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有抵押   1,878,535 1,065,397 

 遞延所得稅項負債   268,128 252,081 

 租賃負債  503 543 
   ───────── ───────── 

   2,147,166 1,318,021 
   

--------------- --------------- 

     

 流動負債    

 租賃及其他按金  95,923 97,596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十) 28,880 46,027 

 當期所得稅項負債   2,040 1,778 

 短期銀行貸款  404,800 371,400 

 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有抵押   323,133 1,143,206 

 租賃負債  274 256 
   ───────── ───────── 

   855,050 1,660,263 

   
--------------- --------------- 

 總負債  3,002,216 2,978,284 

   
--------------- --------------- 

 總權益及負債  11,731,008 11,890,9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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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

料」）已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投資物業及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作出

修訂，及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雖載有與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的財務資料作為比較資料，惟

該等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在該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而只是取自有關的財務報表。根據香港

《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36 條，與該等法定財務報表有關而須予披露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的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

長提交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其中不包含核數師在

不發表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方式提請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06(2)條、第 407(2)條或第 407(3)條作出的陳述。  

 

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淨值為港幣 604,241,000 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

幣 1,396,655,000 元）。流動負債主要包括短期銀行貸款港幣 404,800,000 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 371,400,000 元）及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港幣 323,133,000 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 1,143,206,000 元）。鑑於本集團從營運產生現金的歷史、再融資的歷史、可供動用的銀行融資及

其資產支持，董事認為本集團具備足夠的財務資源可供動用以作經營所需及支付到期負債。本集團打算獲

得新貸款融資以取代將於一年內到期的貸款。董事相信本集團將會持續經營，故此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除下述情況外，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乃與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二三年度年報」）所採用為一致。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二零二三年

度年報及本集團於中期報告期內發佈的任何公佈一併閱讀，該年報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以下修訂準則及經修訂詮釋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為本集團所適用及須強制使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附帶契約條件的非流動負債  

香港詮釋第 5 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應要求償還條文

之有期貸款之分類   

 

採納該等修訂準則及經修訂詮釋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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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入及分部資料  

 

 (a) 期內確認之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來自外部客戶    
  物業租賃    
  —投資物業  164,119 157,575 

  —供出售物業  13,791 12,139 

  物業相關服務 (註(i)) 14,710 14,217 

  酒店經營 (註(i)) 39,587 37,767 

  餐飲經營 (註(ii)) 8,382 8,582 
   ────────── ────────── 

   240,589 230,280 

   
══════════ ══════════ 

  註：  

 

(i) 本集團來自物業相關服務及酒店經營的收入按履行服務時的一段時間內確認。  

 

(ii) 本集團來自於餐飲經營的收入按某一時點確認。  

 

 (b) 經營總決策人已確認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經營總決策人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
資源。管理層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經營總決策人從地域角度考慮業務，並確認本集團之經
營分部為香港及北美。  

 

經營總決策人按經營分部之基本(虧損)／溢利乃除所得稅後(虧損)／溢利，撇除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扣除美國遞延所得稅項後）計算而成，以及其分部資產和分部負債作為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該
等計量方法與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一致。  

 

經營分部之間並無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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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營分部  
  香港  北美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入    

 物業租賃  147,067 30,843 177,910 
 物業相關服務  14,710 - 14,710 
 酒店經營  39,587 - 39,587 
 餐飲經營  8,382 - 8,382 
  ──────── ──────── ──────── 
 分部總收入  209,746 30,843 240,589 
 

 ════════ ════════ ════════ 

 分部業績－基本(虧損)／溢利   
 —物業租賃及相關服務  (16,341) 3,910 (12,431) 
 —酒店及餐飲經營  (5,963) - (5,963) 
 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盈利  (179,375) 49,551 (129,824) 
 遞延所得稅項淨額  - (14,349) (14,349) 
  ──────── ──────── ──────── 
 本期(虧損)／溢利  (201,679) 39,112 (162,567) 
 

 ════════ ════════ ════════ 

 分部業績包括：     
 財務收益  1,135 260 1,395 
 財務成本  (73,798) (3,316) (77,114) 
 所得稅費用（註）  (3,239) (13) (3,252) 
 折舊  (22,588) (409) (22,997) 
  ════════ ════════ ════════ 

 資本性開支  8,223 2,349 10,572 
  ════════ ════════ ════════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物業、機器及設備  1,967,619 5,576 1,973,195 
 投資物業  8,881,860 610,955 9,492,815 
 非流動資產的預付款項  320 - 320 
  ──────── ──────── ──────── 
 非流動資產（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除外）  10,849,799 616,531 11,466,330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非流動金融資產  13,869 - 13,869 
 流動資產  219,655 31,154 250,809 
  ──────── ──────── ──────── 
 分部資產  11,083,323 647,685 11,731,008 
  ════════ ════════ ════════ 

     

 流動負債  841,799 13,251 855,050 
 非流動負債  1,947,343 199,823 2,147,166 
  ──────── ──────── ──────── 
 分部負債  2,789,142 213,074 3,002,21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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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北美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入   

 物業租賃  138,759 30,955 169,714 
 物業相關服務  14,217 - 14,217 
 酒店經營  37,767 - 37,767 
 餐飲經營  8,582 - 8,582 
  ──────── ──────── ──────── 
 分部總收入  199,325 30,955 230,280 
  ════════ ════════ ════════ 

 分部業績－基本(虧損)／溢利     
 —物業租賃及相關服務  (5,286) 4,875 (411) 
 —酒店及餐飲經營  (5,046) - (5,046) 
 投資物業公允值盈利／(虧損) 210,001 (79,421) 130,580 
 遞延所得稅項淨額  - 21,400 21,400 
  ──────── ──────── ──────── 
 本期溢利／(虧損) 199,669 (53,146) 146,523 
  ════════ ════════ ════════ 

 分部業績包括：     
 財務收益  491 73 564 
 財務成本  (59,792) (3,056) (62,848) 
 所得稅費用（註）  (4,578) (13) (4,591) 
 折舊  (23,187) (847) (24,034) 
 

 ════════ ════════ ════════ 

 資本性開支  8,962 9,325 18,287 
 

 ════════ ════════ ════════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業、機器及設備  1,984,672 5,985 1,990,657 
 投資物業  9,061,640 559,884 9,621,524 
 非流動資產的預付款項  50 - 50 
  ──────── ──────── ──────── 
 非流動資產（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除外）  11,046,362 565,869 11,612,231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非流動金融資產  15,145 - 15,145 
 流動資產  233,440 30,168 263,608 
  ──────── ──────── ──────── 
 分部資產  11,294,947 596,037 11,890,984 
 

 ════════ ════════ ════════ 

     

 流動負債  1,556,071 104,192 1,660,263 
 非流動負債  1,219,648 98,373 1,318,021 
  ──────── ──────── ──────── 
 分部負債  2,775,719 202,565 2,978,284 
 

 ════════ ════════ ════════ 

  

註： 金額不包括北美分部之遞延所得稅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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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本及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22,997 24,034 

 攤銷資本化的出租費用  2,320 2,501 

 業務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102 888 

 捐款  2,826 2,402 

 開支，有關 (註(a))   
 

—投資物業  34,045 33,025 
 

—供出售物業  2,973 2,986 
 

—物業相關服務  13,159 13,125 
 

—物業、機器及設備  1,494 1,503 
 

開支，有關 (註(b))   
 

—酒店及餐飲經營  35,098 31,814 
 

其他僱員福利費用  40,344 40,574 
 

其他  25,701 19,739 
   ────────── ────────── 

 
總銷售成本及行政費用  181,059 172,591 

 
 

══════════ ══════════ 

 
註：  

 

(a) 開支主要包括大廈管理費用、政府地租及差餉、維修及保養以及僱員福利。  

 

(b) 開支主要包括食物成本、佣金費用、電費、清潔費用及僱員福利。  

 

(四)  其他盈利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息收益來自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670 688 
 

出售投資物業盈利  - 1,080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盈利  - 2,00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盈利／(虧損)淨額  377 (39) 
  ────────── ────────── 
 

 1,047 3,7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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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財務收益及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利息收益  1,395 564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費用  (77,114) (62,848) 
  ────────── ────────── 
 

   
 

財務成本淨額  (75,719) (62,284) 
  

══════════ ══════════ 

(六)  所得稅(費用)／撥回   

 

香港利得稅按本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 16.5%（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16.5%）計算。除在本期內

繳交美國最低州稅外，海外附屬公司在本期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無），故毋

須提撥海外稅項準備。  

 

簡明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支銷)／撥回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1,541) (2,786) 
 

 —美國稅項  (13) (13) 
  ────────── ────────── 
 

 (1,554) (2,799) 
  -------------- -------------- 
 

遞延所得稅    
 

 —香港  (1,698) (1,792) 
 

 —美國  (14,349) 21,400 
  ────────── ────────── 
 

 (16,047) 19,608 
  -------------- -------------- 
 

   
 

 (17,601) 16,8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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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期內本公司之股東應佔虧損港幣 158,181,000 元（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溢利港幣

123,594,000 元）及已發行普通股 287,670,000（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287,67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 (虧損 )／

盈利等於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八)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4 仙  

（二零二三年：港幣 6 仙）  

          

11,507 

  

 17,260 
  ══════════ ══════════ 

  

 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

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4 仙。此等已宣派股息並無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列作應付股息，惟將列作截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溢利分派。  

 

(九)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包括在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內之業務應收賬款淨額港幣 6,480,000 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618,000 元），及業務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日  5,898 1,833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356 405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56 156 
 超過九十日  170 224 
  ────────── ────────── 
  6,480 2,618 
  

══════════ ══════════ 

 業務應收賬款為租金及管理費應收賬款。本集團一般並無就租賃應收賬款給予租客信貸，而就管理費應收

款給予三十天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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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包括在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內之業務應付賬款港幣 3,824,000 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9,713,000 元），及業務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日  3,436 9,232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177 425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11 34 
 超過九十日  200 22 
  ────────── ────────── 
  

3,824 9,7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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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業績 

 

本席欣然報告本集團年內總收入增加港幣 10.3 百萬元或 4.5%至港幣 240.6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港幣 230.3 百萬元）。本集團的核心物業租賃業務保持穩定，毛租賃收入較去年同

期小幅增加 4.8%。酒店及餐飲業務的收入亦輕微增加 3.5%。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扣除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後的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為港幣 85.0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六月

三十日：港幣 86.0 百萬元）。  

 

然而，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虧損港幣 162.6 百萬元，相比去年

同期綜合溢利為港幣 146.5 百萬元。本期每股虧損為港幣 0.55 元（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每

股盈利港幣 0.43 元）。本期綜合虧損包括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扣除美國遞延所得稅）港幣

144.2 百萬元，相比去年同期相應盈利為港幣 152.0 百萬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撇除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盈利（扣除美國遞延所

得稅）後，本集團錄得基本虧損港幣 18.4 百萬元，相比去年同期港幣 5.5 百萬元，主要由於期

內普遍高利率導致本集團利息支出大幅增加。本集團本期總利息支出為港幣 77.1 百萬元，較去

年同期港幣 62.8 百萬元，增加港幣 14.3 百萬元或 22.7%。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估值為港幣 9,492.8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港幣 9,621.5 百萬元），本期減少港幣 128.7 百萬元或 1.3%。權益總額為港幣 8,728.8 百

萬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8,912.7 百萬元）。 

 

股息 

 

董事會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4 仙（二零二三年：港幣 6 仙）。 

 

展望 

 

全球政治紛爭和暴力衝突在二零二四年仍然持續，這些事態發展未導致更廣泛的地區衝突，唯

全球系統的韌性可能因而受壓。地緣政治局勢日益緊張、貿易衝突升級以及美國利率走勢仍不

明朗，亦為經濟氣氛和活動增添不確定性。  

 

旅客及居民消費模式的轉變以及港幣匯率相對高企將繼續對香港經濟構成挑戰。而香港居民北

上到中國內地的熱潮方興未艾，對本地零售業無可避免地造成不利影響。  



15 
 

 

 

 

期望「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能夠在今年或明年展現成效，促進與中東及東盟國家的貿易往

來，為香港帶來更多的遊客和貿易機會；而中央政府的多項措施，尤其是在放寬入境旅遊和促

進私人消費方面，亦對香港有利。 

 

美國聯邦基金最近發出的信息顯示，利率可能於今年第三季度開始下降。毫無疑問，較低的利

率將有利於本公司及其整體業績。  

 

展望未來，我們有信心我們的業務將保持穩定。我們將繼續保持謹慎態度，並視乎情況作出適

當的調整。除非出現任何不可預見的情況，本集團將繼續奉行審慎的政策。  

 

 

 

主席 
馬清偉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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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香港方面，二零二四年上半年度毛租賃收入為港幣 147.1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港幣 8.3 百萬

元或 6.0%。該升幅主要來自橋滙、早禾居及錦園大廈的新租約及現有租約續期而增加的租賃收

入所貢獻。我們預期住宅單位的租賃市場於二零二四年溫和回升。  

 

二零二四年上半年度，酒店房費收入及餐飲收入為港幣 48.0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港幣 1.6 

百萬元或 3.5%。雅格酒店及翡格酒店於本期的平均入住率分別為 75.5%（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

日：81.4%）及 91.0%（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96.3%）。雅格酒店及翡格酒店於本期的平均每

日房價（日均房價）分別為港幣 1,144 元（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1,065 元）及港幣

1,319 元（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1,111 元）。二零二四年上半年度，雅格酒店及翡格酒店

的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分別為港幣 1.6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4.6 百萬元）及

港幣 2.7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2.5 百萬元）。雅格酒店及翡格酒店於二零二四

年上半年的入住率下跌，主要由於來自外國及本地的酒店客人減少，他們都在尋找價格相宜，

且匯率偏低的境外旅遊目的地。令挑戰進一步加劇的是，越來越多的內地遊客都改變了他們的

訪港模式，只選擇即日往返內地，而不留港過夜。  

 

美國方面，二零二四年上半年度 Montgomery Plaza 的毛租賃收入為港幣 30.8 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減少港幣 0.1 百萬元或 0.4%。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Montgomery Plaza 的辦公室出租率

維持 65%。三藩市的辦公室租賃市場在二零二三年陷入困境，並持續至二零二四年六月，空置

率及樓面供應持續增加。然而，我們將在未來幾年繼續對 Montgomery Plaza 進行升級和保養。  

 

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總額增加港幣 26.5 百萬元至港幣 2,606.5 百萬元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580.0 百萬元），包括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長

期銀行貸款港幣 2,201.7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208.6 百萬元）。總權益減

少港幣 183.9 百萬元至港幣 8,728.8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8,912.7 百萬

元）。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負債比率（總負債與權益比率）為 29.9%（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8.9%）。 

 

現金流狀況和資金需求受到密切審視和監控，以確保本集團擁有良好的財務靈活性和流動性，

同時優化淨財務成本。本集團有足夠的已承諾銀行融資額度以應付當前資金需求和未來業務需

要。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保持穩健。  

 

資本性開支 

 

二零二四年上半年度的資本性開支為港幣 10.6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18.3 百萬

元），而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承擔為港幣 15.6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 19.3 百萬元）。資本性開支及資本承擔主要與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物業改善及建設工程

有關。本集團預計該等承擔將由未來經營收入、銀行借貸及其他適用之融資途徑所得資金撥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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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本結構 

 

本集團的資本結構一如去年年報般並無重大變動。  

 

財務政策及目標 

 

本集團採納的財務政策旨在加強管理財務運作並降低借貸成本。因此，本集團努力維持充足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水平，以應付短期資金需要。本集團亦視乎本集團的需要考慮各種資金來

源，以確保以最具成本效益和效率的方式運用財務資源來履行本集團的財務責任。本集團已依

照本集團的財務政策，並將繼續在各持牌銀行存置存款。本集團會不時檢視及評估本集團的財

務政策，以確保其為充分且行之有效。  

 

外幣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貸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為幣值，並以各自之貸款貨幣償還本金及

利息。因此，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外幣對沖活動。  

 

抵押銀行借貸及資產抵押  

 

本集團的抵押銀行貸款為數港幣 2,606.5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562.0 百

萬元），以若干投資物業和土地及樓房之賬面總額為港幣 8,037.6 百萬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港幣 8,102.4 百萬元）及其租賃收入作抵押。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利息以浮動利率（即息

差加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或美國有擔保隔夜融資利率）計算。  

 

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之長期銀行貸款按以下期間到期償還：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一年內 323,133 1,143,206 

—第二年內 55,338 323,000 

—第三至五年內  1,823,197 742,397 
 ────────── ────────── 

 2,201,668 2,208,603 

 
══════════ ══════════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分部資料詳情載於本公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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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全職僱員總人數（連本公司董事）為 257 人。除薪金

外，其他福利包括酌情花紅、保險、醫療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本集團僱員享有具競爭力的薪酬水平，並根據彼等表現及經驗給予獎勵。本集團每年檢討僱員

的晉升及薪酬。  

 

本公司董事的薪酬由薪酬委員會根據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個人職務和表現，以及可比較的市場

數據而作出建議，並由董事會決定。  

 

本公司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作為對董事及合資格僱員的獎勵。  

 

持有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持有重大投資，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

司、聯營公司和合營企業。  

 
重大投資及資本性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繼續努力提升和現代化我們的房地產物業組合。本集團將密切留意經濟發展並定期檢視

我們的重大投資及資本性資產的業務計劃。  

 

中期股息及記錄日 
 
董事會議決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4 仙（二零二三年：港幣 6 仙），並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二十七日派發予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一日辦公時間結束時（「記錄日」）登記在本公司股東

名冊上之股東。為確保能享有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請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三）下

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送往本公司股票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位於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號舖，辦理登記手續。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公司之股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之股

份。 

 

企業管治 

 
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C1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下述條文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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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 C.2.1 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以維持有效職能分工。董事會主席（「主席」）馬清偉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獲委

任為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自該日起馬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兩個職位。董事會認

為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由同一人兼任可以為本公司提供穩健及一貫的領導，有利於本公司策略

的有效規劃及推行，符合本公司和股東利益。董事會亦認為權力與職權的平衡得到足夠的保

證，因所有重大決定均經由董事會及合適之董事委員會以及高級管理人員商議後才作出，而董

事會有一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不同範疇之經驗、專長、獨立意見及觀點。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C3 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在回覆特定查詢時，所有董事均確認於期內已遵

守標準守則。  

 

獨立審閱 

 

在外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在場的情況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

集團主要會計政策及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審核委員

會並無不同的意見。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

核，惟已由羅兵咸永道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 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

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而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報告載於即將寄發予股東的中期

報告內。  

 

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所需一切資料的二零二四年度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

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頁www.tsld.com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馬清偉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股票過戶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號舖 

 

於本公佈當日，董事會由十位董事組成，分別為執行董事馬清偉先生、馬清鏗先生、馬清揚先生、馬清

權先生及馬清秀女士，非執行董事張永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國勳先生、姚紀中先生、陳龍清先生

及何志強先生。  

http://www.tsld.com/

